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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集團有關之風險

依賴主要客戶

本集團收入之相當部分過往一直且可能繼續來自為數有限之客戶。由一九九九年四月

二十日起至二零零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及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向本集團最

大客戶之銷售分別佔本集團營業額約14.0%及6.0%。倘本集團未能與現有客戶訂立合同或找

到新客戶替換現有客戶，可能會對本集團之營運及財政狀況造成不利影響。

依賴李先生

本集團之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賴重要高級行政人員及技術專業人員李先生繼續為本集團

提供服務。本集團特製之能源管理系統乃建基於李先生開發之技術。彼亦負責監督本集團之

業務發展。倘李先生不再參與本集團之管理及經營，或倘彼之全職服務中斷，則可能會對本

集團之財政及經營業績造成不利影響。本集團並不保證未來可挽留李先生繼續服務。

盈利之可持續性

本集團之收入主要根據個別項目而收取及可能隨時間而波動。因此，本集團未來盈利

之增長取決於所訂立新合同之範圍、期限及盈利能力。本集團未能保證於特定期間取得之收

入及／或盈利將於其後任何期間持續。本集團亦無保證於特定期間來自特定項目或客戶之收

入水平將於其後任何期間重現。倘本集團未能於日後訂立足夠數目之合同，可能會對本集團

之財政業績及盈利增長造成不利影響。

盈利歷史有限

本集團盈利歷史有限，令有意投資者難以評估其業務及前景。由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

日至二零零零年六月三十日期間及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股東應佔

純利分別約475,000港元及15,800,000港元。此外，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除稅後合併溢利預測將達到約42,500,000港元。董事認為，本集團盈利預測大幅增長，主要乃

由於本集團於預測財政年度之業務策略及對本集團產品及服務之需求。然而，有鑑於本集團

正值發展階段，且身處新興及日新月異之能源效率行業之高科技界別經營環境，董事未能肯

定本集團將能實現其業務目標，或本集團將能保持其現有營運水平或令其業務充分增長。倘

本集團日後未能實現其業務目標或繼續實施其業務策略，或倘日後對本集團產品之需求減少，

則可能會對本集團之盈利能力造成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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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業務計劃及策略

本集團之業務計劃及策略之詳情載於本招股章程「業務目標及未來展望」一節。董事乃

經參考（其中包括）彼等對日後中國能源效率服務行業之前景預測及本集團維持其競爭優勢

之能力，作出詳細考慮後方制訂業務計劃。成功實施該等業務計劃取決於多項因素，包括資

金充裕程度，中國政府鼓勵實施節能項目之政策，及本集團較來自其它替代產品及業內新晉

之潛在競爭之競爭優勢。本集團不能保證該等業務計劃日後可成功實施。倘本集團營運環境

出現任何可能導致本集團未能實施任何業務計劃之重大逆轉，則可能會對本集團之營運及盈

利能力造成不利影響。

業務分散

目前，本集團主要從事設計、管理及實施包括顧問服務之能源管理系統解決方案，對象

為國內各行業，包括商業樓宇及城市集中供熱系統等之營運公司之各色中央空調改造項目。

如「業務目標及未來展望」一節所述，本集團計劃向國內工業及家電市場推廣及實施能

源改造項目及解決方案服務，實現業務多元化。董事相信，發展該等新業務需要投入大量資

金及人力資源。然而，由於本集團於管理及實施工業及家電界別之能源服務項目方面並無或

僅有有限經驗，故本集團不能保證將在該等新業務中取得成功。倘本集團進軍能源管理系統

解決方案之銷售業務，包括向此兩個市場提供工程服務未竟全功，則可能會對本集團之盈利

能力造成不利影響。

有效配合增長之能力

本集團能否繼續迅速增長及能否於日後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配合其近期及

預期業務增長之能力。

本集團將需要﹕

‧ 挽留合資格技術員工；

‧ 擴充及加強其銷售、營運、行政及財政程序及控制；及

‧ 改進技術、行政、財政、銷售及操作人員之間之協調。

連同本集團業務上其它必備條件，該等需要將耗用本集團大量財務及管理資源。倘本

集團未能成功增長，則可能會對其盈利能力造成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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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賴專利及商標保障

本集團之業務主要依賴於免受在國內與本集團之能源管理系統解決方案相近似之中央

空調系統之能源效率技術及城市集中供熱系統之供應所帶來之競爭。李先生於二零零零年七

月十日為本集團之「中央空調水泵電機變頻控制裝置」（「變頻控制裝置」）申請實用新型專

利註冊。根據二零零一年八月三十一日訂立之協議，李先生將有關新型專利註冊之申請權作

出出讓及轉讓予本集團。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本集團有關將變頻控制裝置作實用新

型專利註冊之申請獲中國專利局接納。該項專利由申請日期起計為期十年有效，惟須支付年

金。

投資者應了解，本集團在國內作專利註冊雖可獲得中國專利法（一九八四年，於一九九

二年及二零零零年修訂）額外保護，但很大程度上仍存在被侵犯專利權之風險，且中國能否

針對侵權有效執法亦存在疑問。

此外，倘本集團之競爭者獨自開發類似產品，董事相信此情況將對本集團日後之業務

造成不利影響。

此外，由於本集團並無在中國以外之其他國家提出任何專利申請，本集團於該等國家

將不獲專利保障。因此，倘本集團欲在中國以外擴展業務，而競爭者獨自開發類似產品，本集

團於該等國家之業務將會受到不利影響。

資金來源有限及可能需要額外融資

本集團預期將繼續需要額外營運資金及其它資金以達成其增長目標。本集團目前預期，

假設配售成功完成，則於未來兩年內將有充裕資金進行其既定擴充計劃，其後本集團將需要

額外外部資金。本集團可能將以貸款或額外股本形式向中國以外來源尋求該等資金，且並無

保證能夠獲得任何該等資金。倘本集團未能籌集額外資金應付其既定擴充計劃所需資金，則

其業務可能會受到不利影響。

潛在產品責任

本集團開發及經銷之產品對其客戶之營運至關重要，由於本集團並無購買任何產品責

任保險，倘本集團之產品存在對本集團客戶營運造成不利影響之缺陷或故障，則本集團可能

須支付額外成本以更正該等缺陷及／或投入大量資源就其客戶可能向其提出之任何索償作

出抗辯。此亦可能對本集團與該等客戶之關係造成不利影響，並導致負面宣傳效應，有損本

集團聲譽。然而，由展開業務後截至最後可行日期，本集團並無遭受任何第三方就本集團產

品提出索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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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技術遭洩露或公開

本集團之業務主要依賴本集團為其客戶設計之能源管理系統所採用之能源效率技術。

倘使此等機密技術，特別是關於設計、管理、實施及提供顧問服務方面以及其他無申請專利

之技術被本集團之競爭對手取得或不知何故於公開論壇遭公開，或遭以任何形式洩密，以至

未能保持機密，董事相信此將會對本集團之未來業務構成不利打擊。然而，本集團截至最後

可行日期未曾遭遇其經營內部洩露其任何機密技術之事件。

倚賴持續研究與開發

本集團之能源管理系統解決方案使本集團產品有別於本集團之競爭對手，為本集團成功之關

鍵。本集團向來並將持續強調研究與開發之重要，並且注重緊貼業內之技術發展。倘本集團

於研究與開發其任何將來之產品遭遇任何重大困難，本集團之業務及經營，以及達到業務目

標之能力將可能構成打擊。

與行業有關之風險

電力價格變動

本集團之能源管理系統解決方案其中一個賣點，為其可減少中央空調系統水泵裝置及

城市集中供熱系統之耗電量。就截至最後可行日期本集團所完成之129個能源改造項目及客

戶就各項目所確認之性能報告而言，中央空調系統水泵裝置及城市集中供熱系統之平均節能

水平為59%左右。董事相信，此項節能特徵乃客戶使用本集團產品及工程顧問服務之主要原

因。工業及商業用電力單位價格現時由國內政府檢批。倘電力單位價格改變，則對本集團能

源管理系統解決方案之需求可能會減少，以及可能對本集團之業務及盈利能力造成不利影響。

其它節能能源管理系統解決方案

董事相信，本集團乃國內極少數可設計及推廣能源管理系統解決方案，以降低中央空

調系統水泵裝置及城市集中供熱系統之能源消耗之能源服務公司之一。然而，本集團不能保

證本集團之競爭對手日後不會開發其他節能之能源管理系統解決方案。倘該等系統得以開發

及推出﹐則本集團將面對來自該等對手之競爭，其盈利能力可能受到不利影響。



風險因素

– 26 –

技術日新月異

能源效率服務行業之特點為技術日新月異。由於行業新標準推陳出新，現有產品不時

須符合更高及先進標準。倘本集團未能通過改良及加強現有產品及服務，以及通過引入新型

產品及服務，及時並以符合成本效益之方式緊貼技術進步，則可能會對本集團之前景造成不

利影響。開發新技術或新產品及改良現有產品需要於研究與開發方面作出大量投資。本集團

不能保證可通過該等研究與開發工作成功引入新產品或改良現有產品，亦不能保證任何該等

新引入或經改良之產品會為市場接受。倘本集團未能繼續開發為市場接受之新產品，本集團

之未來發展及盈利能力或會受到不利影響。

與中國有關之風險

政治及經濟環境

中國經濟正由計劃經濟轉型為更市場導向之經濟。政治、經濟及社會因素均可能導致

中國政府進一步更改其法例或規例，引入額外稅項措施，實行貨幣㶅兌及㶅出限制，與及改

變稅率或關稅。該等因素亦可能會對本集團於國內之營運造成不利影響。

外㶅管制及貨幣兌換風險

本集團主要於中國經營業務，所產生之收入、費用及負債均以人民幣列值，故受人民幣

㶅率波動影響。本集團現時並無訂立任何協議或購買任何財務工具以對沖該等㶅率風險。

人民幣在國際貨幣市場並非可自由兌換貨幣，且其㶅率制度乃有管理浮動㶅率制。於

一九九四年採用單一有管理浮動㶅率制後，人民幣兌美元㶅率貶值約50%。此後，人民幣兌美

元之㶅率大體穩定。然而，無人能保證人民幣兌換其它貨幣不會出現波動。由於本集團現時

主力進軍國內市場，倘人民幣大幅貶值，則其在國內之投資將可能出現資本減值，並對本集

團之營運及財政狀況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雖然中國政府於一九九六年引入新政策容許人民幣有更大兌換自由度，惟主要之外㶅

管制仍然存在。根據「外㶅管理條例」及「外㶅結㶅、售㶅及付㶅管理規定」，以外幣支付股息

所需外㶅可向指定外㶅銀行購買，惟需出示相關文件，包括（但不限於）有關公司授權分派利

潤或股息之董事會決議案。雖然就分派股息而言，本集團現時可將人民幣盈利兌換為外幣，

但並無保證中國政府不會引入更多限制性外㶅措施，從而可能對本集團將其人民幣盈利兌換

為外幣之能力造成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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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九一一事件以後之美國軍事行動

在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一日美國紐約世貿中心及華盛頓五角大廈受襲後，美國採取之軍

事行動可能導致美國市場或美國整體經濟狀況及全球各地包括中國之經濟顯著下滑，從而可

能對本集團業務構成打擊。

與配售有關之風險

股價波動及股份流通性

於配售前，股份並無公開市場，亦不能保證將會形成交投活躍之市場，或倘形成此一市

場，亦不能保證該市場於緊隨配售完成後將會持續。此外，配售股份之發售價乃由本公司與

包銷商磋商釐定。該價格未必為配售完成後股份買賣之價格，且股份買賣價格亦可能大幅波

動。無人能保證股份市價不會跌至發售價以下。

統計數字來自非官方刊物

本招股章程內若干統計數字，譬如有關本行業之統計乃摘自多種不同公開及私有刊物。

該等資料並未經本集團獨立核實。本集團對上述刊物之內容之正確性或準確性概不發表聲明，

因此不應過份倚賴該等資料。

前瞻性陳述

本招股章程所載涉及本集團計劃、目標、預期及意向之前瞻性陳述可能與本集團之實

際業績、表現及成就或本行業之發展脫節。本招股章程載有各種前瞻性陳述，可藉「可能」、「將

會」、「相信」、「預期」、「預料」、「估計」及其他類似字眼等前瞻性用語加以辨別。該等前瞻性

陳述反映董事截至最後可行日期之期望，並基於本集團之實施計劃、業務策略及本集團正經

營或將經營之行業情況之多種假設而作出。該等前瞻性陳述涉及已知及未知風險、不明朗因

素及其他可能導致本集團實際業績或表現與該等陳述所明示或暗示之任何未來業績或表現

脫節之因素。配售股份之準投資者務請謹記，無人能保證本招股章程所述之前瞻性陳述將會

實現。


